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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樹林(含山佳地區)細部計畫圖

地形圖例

圖幅接合表

圖    例

比例尺：一千分之一

中華民國107年3月

變更圖例

水溝用地

機關用地

零售市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社教用地

乙種工業區

特種工業區

宗教專用區

電信事業專用區

電力事業專用區

自來水事業專用區

加油站專用區

農業區

行政區

保護區

河川區

農會專用區

國小用地

綠地用地

公園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公園用地

第三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商業區

第四種住宅區

廣場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第一種住宅區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道路、廣場用地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變更第一種住宅區為保存區 

變更第三種住宅區為機關用地 

變更第一種住宅區為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變更商業區為保存區 

變更商業區為機關用地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為乙種工業區(附1) 

變更保護區為保存區

變更保護區為宗教專用區(一)(附5) 

變更農業區為保存區 

變更農業區為電力事業專用區 

變更河川區為第一種住宅區(再發展區)(附4) 

變更河川區為道路用地(再發展區)(附4) 

變更河川區為綠地用地(再發展區)(附4) 

變更自來水專用區為綠地用地 

變更道路用地為保存區兼供道路使用 

變更道路用地為第一種住宅區

變更道路用地為機關用地 

變更道路用地為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變更道路、廣場用地為保存區兼供道路廣場使用 

變更鐵路用地為保存區 

變更水溝用地為道路用地 

變更水溝用地為第一種住宅區 

變更水溝用地為乙種工業區 

變更加油站用地為加油站專用區 

變更綠地用地為保存區

變更公園用地為保存區 

變更公園用地為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變更國中用地(文中二)為文教區-供樹人家商使用 

變更河川區為道路用地

變更河川區為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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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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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停

河(道)

住1

農

商

道廣

存

存

乙工(附1)

存(道)

宗1(附5)

電力

存

存

油專

存

文

住1

乙工

住1(再)

溝

道路用地

鐵路用地

電路鐵塔用地

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用地

污水處理場用地

變電所用地

鐵

塔

變

土

污

國小

國中用地國中

機

機

保

變更高中用地為第一種住宅區(附6)住1(附6)

變更水溝用地為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溝(道)

道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道(溝)

變更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為第一種住宅區(附6)住1(附6)

變更道路、廣場用地為機關用地 

變更河川區為公園用地公

住1

變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用地 停

變更保護區為宗教專用區(二)(附3) 

變更乙種工業區為保存區 存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為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附1) 公兒(附1)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附1)廣停(附1)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為道路用地(附1) (附1)

宗2(附3)

註：1.附帶條件詳次頁說明。
       2.凡本次通盤檢討未註明變更部分，均以原計畫為準。

(附4)

綠(再)
(附4)

道(再)
(附4)

存(道廣)

機油專



附1：機七北側附帶條件開發地區
     一、若整體開發區地主願意依公告現值捐代金則可維持原整體開發地區所訂之容積率。
     二、若整體開發區地主無意願捐代金，則依照市地重劃回饋比例調降工業區容積率為210%*(1-45%)=115%，未能透過整體開發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
     採一般徵收或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之。
附2：防洪三期附帶條件開發地區
     一、為符合公平性原則及爭取開發時效，除將保留「後村圳紀念碑」之綠地、板橋區金門街151巷17弄10號建築物之住宅區及樹林區慈恩宮、鎮安宮宗教專
         用區排除於區段徵收範圍外，其餘範圍將採跨區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以取得開發範圍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
     二、其中編號I-9道路用地1.0476公頃，為配合政府公共設施重大設施建設計畫，仍以區段徵收為原則，必要時得採一般徵收或撥用方式辦理土地取得作業。
     三、其中部分機六用地(樹林市慈恩段573-2地號)，為配合政府公共設施重大設施建設計畫，仍以區段徵收為原則，必要時得採撥用方式辦理土地取得作業。
附3：光明寺附帶條件開發地區
     一、需於市都委會大會審定前，依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2條規定完成現有巷道之認定。俾後續指定建築線相關事宜，若無法取得，則維持原計畫。
     二、回饋內容：
         寺方需與新北市政府簽訂以下協議書內容：
                (一)應回饋30%土地作為廣場用地(兼作道路使用)，加註供公共開放使用，並規定由光明寺負責興建、管理、維護工作。其餘以等值代金折抵之。
                (二)必須完成附帶條件之規定後，始同意申請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使用及核發相關建築及使用執照。
     三、回饋時機：
                (一)寺方應與新北市政府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送達該府3個月內，簽訂協議書，具結保證，納入計畫書內載明，否則維持原計畫。
                (二)捐贈繳納代金計算基準：採捐贈代金方式繳納以第一次申請建照當年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並應於核發使照前繳納完成。
附4：沙崙排周邊再發展區
     一、現有建築物得維持現況不予拆除。
     二、未來重建時，容積率以第一種住宅區容積率(260%)之半數為原則；透過捐贈50%以上土地之公共設施用地或折算代金繳納，得不受此限。
     三、依前項規定回饋用地或代金時應另行變更細部計畫辦理，並得優先回饋再發展區內之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
附5：山佳觀音廟附帶條件開發地區
     一、本案申請變更為宗教專用區範圍包含道路用地及保護區，爰變更回饋以道路用地優先計算，惟剩餘回饋公共設施面積因不具規模效益且位處山區公益性、
         開放性不足，且考量後續公所管理維護不易，建議以折繳代金方式處理。
     二、回饋內容：
         寺方需與新北市政府簽訂以下協議書內容：
                (一)應回饋30%土地作為道路使用，加註供公共開放使用，或以等值代金折抵之。
                (二)必須完成附帶條件之規定後，始同意申請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使用及核發相關建築及使用執照。
     三、回饋時機：
                (一)寺方應與新北市政府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送達該府3個月內，簽訂協議書，具結保證，納入計畫書內載明，否則維持原計畫。
                (二)捐贈繳納代金計算基準：採捐贈代金方式繳納以第一次申請建照當年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並應於核發使照前繳納完成。
附6：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附帶條件開發地區
     一、應由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另擬細部計畫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
     二、整體開發後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之可建築用地以50%為上限，並留設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
     三、範圍內既有合法建築物於後續擬定細部計畫時得規劃為住宅區(再發展區)，排除於整體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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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擬定樹林(含山佳地區)細部計畫圖     (第1幅)


